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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维护使用

（1） 教学设备一律面向实习教学，并实行对外开放，实验

教学用教学设备均由各实验室管理人员统一对教学设备等编号，

学生也对应分组编号（每台设备均要落实到每个学生），设备损

坏或丢失按《教学设备器材损坏丢失赔偿办法》执行。

（2） 使用时必须经主管设备的负责人同意，按设备操作规

程使用。各管理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实验教学使用。

（3） 使用设备设备前，设备负责人必须对学生进行严格的

操作技术培训，经考查合格者，才可直接操作使用教学设备。在

使用中，如损坏设备，必须及时上报实习主管人员，并查清原因，

做好事故记录，并提出处理意见，上报实验中心主任审批。损坏

设备不报者，一经查出，按《教学设备器材损坏丢失赔偿办法》

加倍处罚。

（4）全部教学设备都要由设备主管人员负责编写出操作规

程、维修和使用管理制度，并做好教学设备使用记录，设备资料

完整无缺，并作为技术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妥善保管，管理人

员要按期完成任务。

（5） 对于从事设备设备管理的人员，要互相协作，服从学

院统一调动，实习的教学设备根据实习教学的需要可由学院临时

调配。

第六条 各实验室的教学设备和器材，均要建档制成软件管

理，要求做到帐、卡、物一致。

第七条 各实验室教学设备管理人员，年终由学院根据对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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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、器材管理好坏，写出考核意见，存入本人档案，做为评先表

优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
湖南中医药大学 MPA 教育中心

2018 年 6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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